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累计

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并核对公司 2014年度审计报告相关内容，

现就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严格执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与之违背的担保事项。 

二、报告期内： 

（1）公司子公司锦州天桥难熔金属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分行申请一年期 10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抵押担保。 

（2）公司子公司锦州天桥难熔金属有限公司为公司向锦州银行凌海支行申

请一年期 550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为子公司延边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行申请一年期 5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除此之外，公司未有其他

对外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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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王瑞琪（签字）： 

 

 

王德志（签字）： 

 

 

姚长辉（签字）：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